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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标准《政务数据治理 流程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SCIE）成立于月 2019 年 4 月 20 日，旨在在政府部

门及相关管理机构的支持下，为聚焦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发展与技术创新，汇聚产

业力量，加强行业交流和合作，促进供需对接和知识共享，提升产业效率，促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有效推进智慧城市产业发展。 

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联盟标准《政务数据治理 流程规范》是根据智慧城市

建设中的政务数据治理现状，按照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

结合国内实践经验编制完成。由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在2020年8月份批准立项。 

本标准由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提出并归口。 

2、编制背景、目的及意义 

随着全社会信息量爆炸式增长，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大数据对

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智慧城市大数据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

全社会信息量爆炸式增长，城市发展积累了很多数据，但没有深入应用；其次，

数据虽多，但大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没有整合共享。与此同时，大数据为政

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带来了发展机遇。首先，在政府治理领域，通过让海量、动

态、多样的数据有效集成为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推动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和治理模

式，进而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动政府治理决策精细化和科

学化，降低政府治理偏差概率，推动政府治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然而由于政务数据横向数据碎片化、纵向数据孤岛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数据

集中和共享，即使集中共享的数据也由于数据可信度底，导致数据应用受限、难

于开放，数据被动地‘深藏闺中’，无法利用数据来提升业务服务能力。 

     政府数据治理流程的规范化将为我国政务数据治理提供可操作的借鉴，以

提高数据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从而支撑加强政府数据资源管理，构建政府数据

治理体系，实现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的高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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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编制过程 

（1）标准编制启动会 

2020 年 9 月 9 日，编制组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主要讨论了该标准的制定

范围和编制思路。 

（2）第一次标准讨论会 

2020 年 9 月 23 日，编制组召开第一次标准讨论会，本次会议确定了政务数

据治理的流程框架，并为各参编单位分配了编制任务。 

（3）第二次标准讨论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编制组召开了第二次讨论会，主要针对标准的具体条

文进行讨论，确定标准的颗粒度。 

（4）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1 约 6 日，编制组根据上一次会议讨论结果，修改标准文本，最终

形成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参与单位及所作工作 

序号 参编单位 参编人 工作内容 

1  
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 
黎俊茂 

主要编写单位，负责标准的规

划设计与编写 

2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胡露 

统筹标准编制的整体协调、进

度控制、资源调配、标准的规

划等工作 

3  中国联通智能城市研究院 梁芳 参与标准编写，标准的规划 

4  
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

级计算济南中心） 
史丛从、杨叶 参与标准编写，标准的规划 

5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杨奎 参与标准编写，标准的规划 

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涛 参与标准编写，标准的规划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1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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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严格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有关规定编写。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集合、吸收了产学研各界的理念和成果，更总结、提炼

了国内多个省市的政务数据治理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广泛

的适用性。 

2、 标准的主要内容（具体的标准条文说明，技术条文需要写明依据） 

   本标准将政务数据治理的流程归纳总结为三大一级流程和若干二级流程，三

大一级流程分别为：需求导入、服务实施、考核评价。 

其中需求导入是政务数据治理的源头输入，其核心工作是通过需求调研、需

求分析和需求设计，确定数据来源和业务需求，为政务数据治理的服务实施提供

数据准备； 

    服务实施是政务数据治理的实施阶段，通过分层式数据清洗融合，对归集的

政务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数据资产并加以管理； 

    考核评价对需求导入和服务实施两大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检查与考核，通

过制度化的考核评价体系，保障政务数据治理的效果。 

    通过需求标准化、服务标准化和评价标准化三大标准化流程，将规范动作和

要求固化到每一各治理流程，保障数据治理的效果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

而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该标准未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从政务数据治理目标出发，明确了政务数据治理流程框架、需求导入、

服务实施和考核评价的具体要求，为政务数据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为政务数据治理工程实施快速复制和推广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南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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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务数据治理厂商，可以参考本标准明确政务数据治理的流程和要点，为

治理团队设计和实施政务数据治理提供指南；对政府客户，本标准为其考察厂商

数据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随着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与业务活动融合发展，其在服务和应用过程中产生

的价值将愈发凸。而占据数据资源总量 80%以上的政务数据，其治理就显得尤为

重要。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极大提升政务数据资源的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使

政务数据资源成为高质量、高可用的“要素”，在未来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

将持续产生经济效益。 

六、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国内外暂无政务数据治理流程方面的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写组 

二O二 O年十一月 

 


